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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在職培訓計劃指引 

(修訂：07.08.2013) 

 

1. 計劃目的  

本課程乃為現職的教會同工而設，讓他們以兼修形式，一邊在教會服事，一邊接受神學

和事奉訓練，用 5-8 年時間，裝備他們成為教會未來教牧同工。  

 

2.計劃設計  

將事奉經驗、個別指導和實踐反省融合在培訓之中，將服事經驗與神學訓練同步整合，

一方面加強培訓的實戰經驗，另一方面更能切合服事教會的處境和需要。這培訓設計包

括三個重要元素： 

2.1 事奉實戰經驗   

2.2 指定閱讀資料   

2.3 個別指導／督導  

 

此培訓特別針對八個範圍的事奉學習，每範圍都可以獨立申請以在職同工培訓形式完成 

(代替一般的課堂學習)。可申請兩個至八個事工項目。換句話說，在實用神學/事工科中，

最多 24 個學分，可由教會合資格同工導修完成。參與此同工在職培訓的學員，基本上所

修學科結構與一般神學學士課程(130 學分) 或道學碩士課程.(108 學分) 結構相同，但由

於豁免實習學分要求，故神學學士(同工在職培訓)共修 124 學分，道學碩士(同工在職培

訓)共修 104 學分。 

 

3.八個在職培訓範圍  

在職訓練項目範圍 替代科目 

1. 宣教訓練 (3 credits) 宣教學：聖經與今日宣教 

2. 講道訓練 (3 credits) 講道法 

3. 管理訓練 (3 credits) 教會行政管理學 

4. 佈道訓練 (3 credits) 佈道與栽培 

5. 牧養訓練 (3 credits) 牧養與領導 

6. 敬拜訓練 (3 credits)  當代敬拜與讚美 

7. 教導訓練 (3 credits) 基督教教育概論 

8. 輔導訓練 (3 credits) 基督教輔導學 

 

4.學生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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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神學學士申請者必須具備入讀本學院神學學士課程的入讀資格。道學碩士申請者必須具備

入讀本學院道學學士課程的入讀資格。 

4.2 申請者必須為現職教會或福音機構同工。 

4.3 申請者必須獲教會或福音機構的負責人/堂主任/牧師推薦，接受培訓成為未來教牧同工。 

4.4 若同學在修讀完畢前離職，整個「同工在職培訓計劃」將會在離職生效日期終止，未完成

的訓練將不獲給予學分。 

4.5 若同學在修讀完畢前轉職，同學必須獲得新教會或福音機構的負責人/堂主任/牧師推薦，

整個「同工在職培訓計劃」才可以延續，否則整個計劃亦會在離職生效日期終止，未完成

的訓練將不獲給予學分。 

4.6 所有「同工在職培訓計劃」的同學，須每年要自行與實習主任聯絡，訂定在學期間的在職

培訓安排。 

4.7 同學應每年與總督導商討在職培訓的安排，並與各項目的督導訂下每個項目的計劃，使培

訓可以按部就班的展開。 

4.8 同學每年的培訓項目經實習主任同意後，必須在其後的註冊週內完成註冊，否則須繳交延

遲註冊手續費。 

4.9 同學應在督導之指引下受訓，盡力配合教會/機構同工，不得越權或失職。 

4.10 同學每學年須填寫及提交院方所指定之各項報告，並定時與實習主任約見。 

4.11 學生必須出席及參加院方指定之活動及每年一次的「同工培訓神學生研討分享會」(由院

長主持)，並應預先向工場督導請假。 

4.12 同學如有特別事故，未能完成所註冊的在職培訓項目，必須書面向實習主任報告。 

4.13 同學若在服事上遇到的問題和需要，須知會有關實習主任及教會/機構之督導。 

 

5.教會/機構督導角色 

5.1 教會或福音機構中必須有一個合資格的同工作總督導，去統籌有關同學的整個「同工在職

培訓計劃」。 

5.2 不同的培訓項目可以有不同的督導，唯各培訓項目的督導仍需合符學院所定下的資格。 

5.3 總督導及督導的資格是： 

a. 修神學學士學分者，其相關事工項目的指導同工必須完成教牧學碩士／道學碩士或以

上的訓練，具不少於三年全時間事奉經驗，並擅長該事工範圍，經學院認可。 

b. 修道學碩士學分者，其相關事工項目的指導同工必須已完成神學碩士或以上的訓練，

具不少於五年全時間事奉經驗，並擅長該事工範圍，經學院認可。 

5.4 若需要，學院會提供訓練給督導 

5.5 督導應就其督導之培訓項目向同學作定期個別指導或督導，每科不得少於 10 小時。 

5.6 總督導每學年須填寫及提交院方所指定之各項報告(附表 1、4、7)。 

5.7 若同學生工作表現差劣，督導應儘快通知本院實習主任。 

5.8 督導需出席及參加院方之「同工培訓督導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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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科及功課要求  

6.1 同學最高可修 24 學分的在職培訓。 

6.2 神學學士須於八年內完成，道學碩士.須於七年內完成所有在職培訓。 

6.3 每一個項目的培訓時期均不得少於四個月，總時數不得少於 100 小時，包括一切準備和聚

會時間。 

6.4 每個有意申請代替課堂修分的範圍都必須呈交獨立的「同工在職培訓個別項目的註冊

表」，正式批核始可視為一科。未能完成的事工範圍仍可以正常上課代替。 

6.5 同學需呈交綜合報告(附表 1-7)及每個事工項目的報告(附表 4-7)包括： 

a. 事奉記錄(附表 5)：呈交事奉記錄總表的同時，也須呈交有關的時間表、教案、講章大綱、計

劃書、檢討報告、影音 CD 等附件，以作參考。   

b. 閱讀記錄(附表 6)：每科須閱讀相關的書籍或材料，學士生不少於 500 頁。碩士生不少於 1,000

頁。 

c. 指導報告(附表 7)：每科須接受不少於 10 小時個別指導，並討論相關課題。 (否則須以參與相

關的研習班或聽課代替)。由學員及督導分別填交指導報告。   

d. 反省文章：每範圍必須書寫關於事奉過程或個人生命成長的反省文章。學士生要求 2,000-3,000

字；碩士生要求 4,000-6,000 字。 

6.6 所有個別項目的報告需於培訓日期完結後三個月內交回實習主任，否則學員未必可以獲取應得之

學分。 

 

7.評分  

7.1 每科將會獨立評分。督導及學院分別評分，各佔 50%。 

7.2 學員呈交所有報告後，學院將參考同學們的報告（包括計劃書、講章大綱、教案、影音

CD、檢討報告等）作出評分。 

 

8.學費及財務安排  

8.1 同學須按正常學分計算繳交學費。 

8.2 學院將根據督導的情況，而支付督導費給該教會／機構。(每個訓練項：學士生 $ 600 、

碩士生 $ 1,000) 

 

9.附表 

附表 1a.  綜合報告及評估表-督導版 

附表 1b.  綜合報告及評估表-學員版 

附表 2.   同工在職培訓個別項目註冊表 

附表 3.   同工在職培訓個別項目大綱進度表 

附表 4a.  個別項目綜合報告及評估表-督導版 

附表 4b.  個別項目綜合報告及評估表-學員版 

附表 5.   事奉記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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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閱讀記錄報告 

附表 7a.  指導記錄報告-督導版 

附表 7b.  指導記錄報告-學員版 

附表 8.   每周出勤表 (供參考)  

附表 9.   講道評道表 (供參考) 

附表 10.  同工培訓督導承諾書(供參考) 

 

~~完~~ 


